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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属各单位，机关各处室：
　　为了加强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的管理，保证省体育局科研课题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对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豫体政〔2017〕15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》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8年3月1日
 
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
 
　　第一条  为加强我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的管理，合理有效使用科研课题经费，保证我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课题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豫体政〔2018〕1号）以及省体育局财务管理有关制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 科研课题经费的使用应本着节约开支、合理使用的原则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，同时要有利于科研课题的正常开展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，提高体育科研创新能力，促进省体育系统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。
　　第三条  本办法所指的科研课题经费包括委托项目和重点项目科研经费。
　　第四条  科研课题经费必须用于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，其主要开支范围包括：实验材料费；国内差旅费（不含飞机票）；图书资料；印刷费；国内会务费；劳务费；专家咨询费；管理费；其他以课题研究为目的的合理支出。
　　第五条  参与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，可开支劳务费。
　　第六条  下列费用不得列入经费开支：行政办公设备、生活用品等费用；国外会议费、差旅费；课题组以外人员的差旅费、会务费；其他非以课题研究为目的的支出。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课题组成员。
　　第七条  科研课题经费属于专项费用，必须做到专款专用。政策法规科技处负责对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经费的管理与监督。经济管理处负责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。
　　第八条  科研课题经费的使用实行主持人负责制。课题主持人负责编制科研课题经费的预算和决算，按研究计划核定经费使用计划，在其权限范围内使用经费。课题主持人应保证专款专用，自觉控制经费的各项支出，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科研项目结题及经费结算手续，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真实性有效性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对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科研经费等违反财务纪律的行为，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　　第九条  课题项目立项后，对委托项目和重点项目给予一定经费支持。
　　第十条  给予经费支持的课题项目，通过中期检查后，由课题主持人持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开支的财务票据、发票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和经济管理处审查核准后予以报销。报销金额不得超出经费总额的50%。待课题结项后，可予以报销剩余经费。课题结项评审结果为不予结项的，剩余经费不再予以报销。
　　第十一条  政策法规科技处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检查。
　　第十二条  课题执行中，因故需变更课题主持人的，必须由原课题主持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审核批准后，由新更换的课题主持人负责经费的支配。
　　如课题组成员需要变更的，需由课题主持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审核批准，不再承担课题研究任务的人员不得使用课题经费。
　　第十三条 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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